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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 昨日出爐，從更高層次、更深程度，針對涉及
行政長官以及行政會議成員的利益申報、接受款待、避免衝突等問題，提出多項監管建議。監管之嚴
、罰則之嚴、決心之大，讓人倍感欣慰。從回歸前港督的 「無人監管」 ，到回歸後 「特首納入防貪條
例」 ，以及此次 「特首涉貪刑責上身」 ，香港廉政建設已邁入新的里程碑。

拉布邏輯侮辱市民智慧

對於候任特首梁振英的 「架構重組」方案，前政務
司司長陳方安生似乎 「情有獨鍾」。昨日，藉着談論政
府廉政制度檢討報告，說了一些不痛不癢的 「例牌」話
後，其話鋒一轉，卻對梁振英及候任特首辦力爭在立法
會及時通過 「架構重組」方案、以便在 「七一」整齊上
任，說了 「重話」。

陳方安生指摘，希望能在七月一日前通過新政府
「架構重組」方案，是 「操之過急」。理由是，這次改

組 「龐大而複雜」，不只是分拆政策局，而是在特首、
司長及局長之間，加設副司長，有需要解釋清楚理據以
及各人的職責和從屬關係，否則 「硬闖立法會，只會適
得其反」。態度十分明顯，認為 「架構重組」缺乏理據
，而且新政府不應該急於求成趕在 「七一」整齊上路。

其實這已經不是 「第一次」。半個多月前，這位前
政府高官就在一個類似場合，指摘 「三司十四局」方案
架床疊屋，攻擊梁振英 「假如不通過重組方案，會影響
新政府施政，危害香港利益」的說法，是「危言聳聽」。

沒資格說三道四
這樣的立場和態度並不令人意外。本來，作為一個

跨越新舊兩個時代、有三十八年公職生涯的前政府高官
，應該有受人尊重，並在未來政府建設上提供寶貴意見
的資格。但是，陳方安生自己將這樣的資格丟棄了。

從歷史上看，陳方安生最風光的時候，就是 1993
年獲時任港督的彭定康委任，成為首個華人布政司。但
她為推動末代港督的《政改方案》不遺餘力，不理中方
的反對，不理社會的不同聲音，霸王硬上弓。這個方案
最後導致了有利於香港平穩過渡的 「直通車方案」無法
實現，給香港回歸造成障礙。

香港回歸後，作為首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並未
能把握建設新香港的大好機會，卻與特首董建華貌合神
離，未能利用權利解決好眾多急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
在處理與內地關係、母語教學及關懷弱勢群體問題等方
面，欠缺作為，並於任期屆滿前，因 「政策理念不和」
而提早退休。

退休後的陳方安生，卻 「忽然民主」，不僅沒有為
香港循序漸進的民主制度發展建言獻策，反而投身反對派陣營，與
中央和特區政府形成對立之勢。尤其是公開反對香港政改方案，公
開支持社民連和公民黨推動 「五區公投」，令人不齒。去年，由於
某網站透露了她與香港壹傳媒老闆有不明不白的金錢關係，一位七
十歲老翁曾到廉署按鈴控告。

陳方安生的立場和態度，是舊時代影響揮之不去的必然結果，
是希望香港社會退回到港英時代的政治傾向的必然表現，故此被一
些人稱之為 「港英餘孽」。這也是她始終堅持反對特區政府和對抗
中央立場，對打着 「穩中求變」旗號上陣的新政府，從一開始就充
滿敵意的根本原因。

所謂 「操之過急」的說法，是毫無根據和站不住腳的。
「三司十四局」方案，是在政府現有架構的基礎上進行微調，

所體現的是新特首穩中求變、以民為本和發展要有規劃的新思維、
新作風，符合香港社會實際，受到絕大多數民眾認同和支持。所謂
「改組龐大而複雜」脫離了事實本身。

與「拉布」一唱一和
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幾天前曾在本港報紙刊文系統解釋

增設副司長的原因及其從屬關係：設立副司長是因為，政務司司長
和財政司司長在統籌上的負荷加重了。兩位副司長都有明確的任務
，同時直接監督兩或三個與職責密切相關的政策局的日常工作，並
向司長負責，由司長按需要安排任務。由此可見是 「分擔責任」，
怎麼會 「架床疊屋」呢？怎麼可以說各人的職責與從屬關係沒有劃
分清楚呢？

九龍倉主席吳光正近日表示：有關改組政府的措施，屬於微調
，大家應該給予新特首梁振英一定的寬容，給他空間，讓他按照自
己的設想去做事情。

離七月一日新政府上任只剩一個月時間了， 「架構重組」方案
仍在立法會內受到反對派 「拉布」的威脅。 「架構重組」方案能否
按時通過，牽涉到新政府的運作，牽涉到香港大局，更牽涉到市民
大眾的利益。陳方安生在這樣關鍵的時刻，一而再，再而三，毫無
根據地對 「三司十四局」方案指手畫腳，不負責任，與立法會內企
圖 「拉布」者一唱一和，就是要阻攔 「架構重組」方案，阻撓新政
府順利交接，正暴露其一貫的反對派本質。陳太 「操之過急」說居
心不良。

香港廉政樹新里程碑
□司馬平川

兩岸加強對話深化互信

從政者不但要清白，還要 「比白更白」
（whiter than white），這是從政者要有的
理念，也是公眾對從政者的基本要求，更是香
港市民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長期以來香港一
直被視作亞洲地區廉政的典範，儘管曾發生多
起重大案件，但回歸十五年來， 「廉潔香港」
這個金字招牌，並沒有褪色，反而持續不斷地
用事實來證明自己。

結束最高層「無人管」歷史
昨日，涉及香港最高領導人的 「防止及處

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出爐，
從更高層次、更深程度，針對涉及行政長官以
及行政會議成員的利益申報、接受款待、避免
衝突等問題，提出多項監管建議。而觀其監管
之嚴格、罰則之嚴厲、決心之強大，讓人倍感
欣慰。市民有理由相信，建議落實後，必能在
最大限度上杜絕高層官員涉貪。而從回歸前港
督的 「無人監管」，到回歸後 「特首納入防貪
條例」，以及此次的 「特首涉貪刑責上身」，
可以說，香港廉政建設已邁入新的里程碑。

今年初，行政長官曾蔭權捲入一系列的所
謂 「利益衝突」事件，包括被指接受富豪款待
、低價租用豪宅、奢華外訪開支等等。當事件
一一被曝光後，公眾感到極度疑惑，對香港賴
以成功的廉政制度，動搖了信心，對政府產生
不信任感。儘管政府作出多次回應，而事實證
明，特首並沒有明顯違反現行法例規定，但曾
蔭權仍接受公眾意見，成立以前終審法院首席
大法官李國能為首的獨立檢討委員會，全面審
視現有制度，找出問題提出補漏建議。而此次
報告，正是在三個月檢討後的成果。

報告總共提出三十六項建議，當中最為關
鍵的在於三點：第一，制訂新法例，加強監管

，規定行政長官未獲法定的獨立委員會給予許
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刑事罪行。
第二，將現有的《行政長官獲贈禮物名冊》改
為《行政長官利益記錄冊》，擴大禮物涵蓋範
圍，接受公眾更廣泛的監察。第三，確定行政
長官接受禮物或款待的一條準則：如有疑問，
切勿接受，避免惹上不必要的質疑。

三項建議堵政策漏洞
顯然，這三項建議極具針對性，也是找到

了香港防貪政策中的漏洞。對於第一點，等於
是將行政長官納入適用於《政治委任官員及公
務員防賄條例》第三條下的制度。第二點，增
加行政長官申報內容，擴大公眾知情權。第三
點對行政長官與各界交往立下一個 「行為準則
」。有理由相信，以上三點如果獲得有效的落
實，而立法會又能順利通過立法，必然能夠強
化香港的廉政，也必然能夠提升市民的信心。

任何事務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香港的廉
政建設也是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這次獨立
委員會的檢討報告是在過去基礎上的又一個提
升。

一九七四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徹底改變
了港英統治下的香港，但在回歸之前，包括廉
政公署的《防止賄賂條例》在內的所有條例，
並適用於對港督的監管。換言之，港督除了向
英女王負責外，在香港無論收受任何利益，或
者接受任何款待，並不需要向香港市民或立法
局的監管。回歸後，這一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變
，對行政長官有了以前所無法企及的監管。

例如，《基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
。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
財產，記錄在案。《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也
規定，行政長官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
《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

而在本地法例，按《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16A條，當選為行政長官的人，須在履行其任
何職責前，作出行政長官的誓言。當中，行政
長官須承諾將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
別行政區服務。行政長官在履行公職方面的操
守亦受普通法的規管，包括但不限於行賄或受
賄。

回歸後廉政建設更進步
二○○八年，政府主動修訂《防止賄賂條

例》。當中第4條訂明，如行政長官向他人索
取或接受利益，作為憑其行政長官身份而作出
的行為的誘因或報酬，便觸犯法例；任何人向
行政長官提供利益，作為憑其行政長官身份而
作出的行為的誘因或報酬，亦屬違法；第5條
訂明任何人向行政長官提供利益，作為要求行
政長官在合約事務上提供協助的誘因或報酬，
便會觸犯法立法會相關條例。如行政長官向他
人索取或接受利益，作為其在合約事務上提供
協助的誘因或報酬，他便觸犯法例。第10條也
訂明任何現任或前任行政長官，若其生活水準
或控制的財產與其現在或過去的公職薪俸不相
稱，而又未能向法庭作出圓滿解釋，亦會觸犯
法例。

從《基本法》的憲制規管，到本地法例的
防貪條例監督，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
發展脈絡，以及不爭的事實。香港的廉政建設
，在回歸之後發生了顯著的發展與進步，尤其
是對特首的監管更是港英時代所不可能想像的
。這種發展絕不是被動、被迫的，而是特區政
府肅貪的決心體現。而昨日獨立委員的這份檢
討報告，列出的所有加強監管建議，也是特區
政府在此方面的又一次努力。有理由相信，隨
着報告建議獲得政府接納後，新的法例也將誕
生，而一個針對香港最高行政官員的監管機制
也將順應而生。因此，從這個意義而言， 「廉
政香港」這個金字招牌，反而會進一步被擦亮
，香港的廉政建設，也將邁向新的里程。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蓄意阻撓政府架構重組，企圖以 「拉布
」超越7月1日，令到候任政府得不到編制和薪酬
，無法以完整的班子履行競選綱領的承諾。他們
這樣做，實際上是在阻撓香港的經濟民生問題的
解決。

上一次上演 「拉布」，使反對派民意支持大插
水。這一回他們改變了策略，明明重演 「拉布」，
卻眾口一詞說 「沒有拉布」，只不過是按照程序辦
事。

甘乃威說漏嘴暴露馬腳
民主黨議員甘乃威日前說漏了嘴，說 「即使7

月1日不能通過撥款，也有可能在7月18日進行審
議」。候任辦主任羅范椒芬立即駁斥他，指出市民
覺得 「這是玩嘢」。

這一次 「拉布」的關鍵人物並不是黃毓民，而
是財務委員會主席劉慧卿和人事編制委員會主席吳
靄儀。種種跡象表明，民主黨和公民黨已經準備利
用程序，要延長了委員會階段的動議和發言的時間
，因為小組委員會的發言次數不限，關鍵在於主席

是否控制發言時間的總數量。現在，劉慧卿決定財
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日期是 6 月 15 日，只要允
許或者鼓勵更多動議的提出，使所有會議的時間總
和長達二十五個小時，就可以拖延到 6 月 30 日仍
然未能通過改組的撥款，這樣立法會大會就沒有辦
法進行決議表決。這樣使得梁振英政府的人手、工
作次序、架構職能都陷入混亂。

是否 6 月 15 日就可以舉行財務委員會會議？
劉慧卿和吳靄儀採取了互扯貓尾的手法，把會議日
期像踢皮球那樣踢來踢去。吳靄儀主張，不應該好
像 2007 年曾蔭權改組政府的撥款法案那樣，只有
經過一個政制委員會討論就可以了。吳靄儀主張所
有的委員會都要進行討論，這起碼牽涉到六個委員
會都要開會。吳靄儀為了 「拉布」，還說，政府提
交的文件未成熟，反對政府直接將有關的文件呈交
人事編制委員會，由於涉及很多職位上的增設及調
動，各個委員會的支持十分關鍵。吳靄儀說 「只有
知道職權後才確定到職位」，只有其他委員會弄清
楚了每一個局的職權範圍，才可以召開人事編制委
員會會議。至於立法會議員在人事編制委員會 「拉
布」，吳靄儀怎麼處理呢？她已經大開綠燈： 「議
員提問合理便可追問，我無權腰斬會議」。吳靄儀
還說，2007 年的時候，黃毓民和陳淑莊還沒有加
入立法會，立法會的成員變化了，處事方式當然不

一樣，CY和羅范以07年立法會比擬，無疑 「用明
朝官審清朝法」。這分明是製造麻煩，突破慣例，
阻撓人事編制委員會盡早完成審議。

劉慧卿吳靄儀互扯貓尾
這是兩個委員會之間 「拉布」，如此一來，有

利劉慧卿推遲財務委員會開會的日期。
即使開會了，劉慧卿也有決心進行 「玩嘢」。

劉慧卿說： 「架構重組應先作廣泛諮詢，即使新班
子未及於七月一日上任，梁振英仍可沿用舊班子施
政。」她說： 「我們就不希望梁振英先生說要明知
未曾完成諮詢，很多意見都未處理，就強行要提出
決議案，要到大會辯論，要財委會通過，我希望不
要這樣。」劉慧卿稱，若人事編制委員會未能順利
審議，財會有權押後審議有關撥款，要配合梁振英
7月1日上場並非加快審議的原因。

到了財務委員會開會，劉慧卿選擇了黃毓民作
為 「拉布」的拍檔。人民力量黃毓民要提出五百項
動議，預計單是表決及提出動議都需要 25 小時，
還未計及議員可以重複發言的馬拉松時間，足以使
得撥款的決議案不能在7月1日之前通過。

劉慧卿又開放了綠燈：無論議員提多少動議，
她都會以一貫做法處理， 「就算他們提 5000 條，

咪照做囉」。什麼叫做一貫做法？這就是阻撓高鐵
撥款時的模式，一共花耗了二十五個小時，她說：
「若議員要在財委會動議，會議將採取先討論、再

逐條表決的做法。」上面所講的，僅僅是黃毓民的
動議，而民主黨也準備了大量的動議，並且安排了
人馬，大量重複地發言。這種情況就不是上次 「三
人幫」的馬拉松發言可以比擬。

機關算盡難掩 「玩嘢」 劣行
這一次民主黨捲入很深，但是作賊心虛，原因

是廣珠澳大橋環保覆核案件、菲傭居留權的案件，
損害了廣大香港人的利益，浪費了大量公帑，出面
幹壞事的是公民黨，但是民主黨的袒護立場也受到
了選民的抵制。所以，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所
有反對派都受到了選民的懲罰。正因如此，反對派
的大黨一方面要 「玩嘢」，但另一方面卻掩耳盜鈴
，說自己沒有 「拉布」，企圖脫身。這好像皇帝的
新衣一樣，自欺欺人。

廣大的市民對於阻延政府施政，導致了房屋供
應不足、老年人的攜帶入內地的生果金沒有辦法解
決、中產專業人士開拓內地的職位落空、中小企業
拓展業務的補助計劃無法執行、金融業開拓人民幣
業務的具體工作沒有官員與內地溝通落實，損失將
以一百億元計算，當然要追究責任，民主黨和反對
派難免再一次遭到選民的責難和懲罰。

反對派算盡了機關，以為搬出所謂小組委員會
的程序，說是 「沒有拉布」就可以令選民相信，難
道廣大居民看不出 「拉布」的劣行嗎？低估和侮辱
選民的智慧，其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馬英九發表連任就職演說
，其中有關兩岸政策論述強調
「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

。有大陸學者指出，馬的論述
過於保守，與大陸預期有差距
。島內 「綠天王」呂秀蓮表示
，馬演說 「兩岸沒有新意，反

而是好事」。筆者認為，若從馬的論述尋找 「新
意」的話，就在於他把兩岸關係定位為 「一國兩
區」或 「一中兩區」，讓兩岸政治互信重回 「九
二共識」原點。

重回 「九二共識」 原點
1992 年 10 月，兩岸兩會在香港會談，透過文

件往來及口頭表述達成諒解和共識。馬英九和國
民黨將 「九二共識」解讀為 「一中各表」，其
「一中」的法律基礎乃源於 「中華民國憲法」，
「各表」的政治基礎則源於 1991 年通過的《國家

統一綱領》，及1992年8月1日 「國統會」宣示的
「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同年 7 月 31 日公布的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將兩岸
明確定位為 「一國兩區」。其後提出的 「一中各
表」，其實質內涵就是 「一國兩區」。

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表示： 「二十年來兩岸
的憲法定位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歷經

三位總統，從未改變」。對此說法，李登輝立即
撰文否認，指稱 「一國兩區」根本是扭曲歷史，
並不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他在 「總統」任內
都強調兩岸是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民進黨發
言人林俊憲也否定馬的說法。

回應大陸提深化互信
如果從「二十年來歷經三位總統」，在 「九二

共識」基礎的原點上倒退的角度來看，馬重新強
調兩岸定位是 「一國兩區」或 「一中兩區」，則
可讓 「九二共識」正本清源，重新回到準確理解
和解讀的原點上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馬這
次兩岸論述可挖掘出 「新意」。馬說： 「未來四
年，兩岸要開拓新的合作領域，繼續鞏固和平、
擴大繁榮、深化互信。」他提到 「深化互信」，
可視為對大陸的善意回應，因為在馬勝選連任後
這段日子，國台辦主任王毅曾多次發表講話，期
盼馬在第二任內加強和擴大兩岸政治互信基礎。

馬英九重新強調兩岸定位就是 「一國兩區」
，表達了認同 「一中框架」的立場，澄清了 「九
二共識，一中各表」被扭曲、異化的疑慮，可說
只是鞏固了 「九二共識」這個兩岸初級政治互信
基礎。馬提出要開拓新的合作領域，繼續推進兩
岸和平發展和經濟合作，亦有利於鞏固和增進兩
岸的政治互信。而要加強、擴大、深化兩岸的政
治互信基礎，則必須從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進階提升到 「一中同表」，即 「兩岸同屬一個中
國的共同認知與表述」，如此才能為兩岸關係再

創新局提供堅實的基礎。

低調開展政治對話
有台灣學者認為，馬雖提出要 「深化互信」

，但 「政治互信深化」並不等同 「政治議題對話
」；馬重申 「一國兩區」說，等於向北京宣告，
其第二任將繼續擴展經貿交流，涉及兩岸政治議
題的對話仍會擱置，無法再向前跨進。筆者認為
，這種看法只是一種可能性，但並非必然性。

未來四年，無論深化經貿合作，或開拓新的
合作領域，有關兩岸定位的政治問題都難以迴避
和擱置。即使兩岸商簽和平協議的主客觀條件未
臻成熟，也不等於兩岸開放政治對話不具備起碼
條件。政治對話不僅為兩岸談判商簽和平協議創
造條件，而且也是深化兩岸政治互信，從而深化
兩岸經濟合作，以及開拓新的合作領域的客觀需
要，是不以某個領導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現在的馬英九是在 「三個雞蛋」上跳舞的人
，一個是台灣內部政局，一個是兩岸關係，另一
個是美國因素， 「三個雞蛋」都不能踩破。在受
到各種制約下，馬會用只做不說的方式開展兩岸
政治對話。他最近出席海基會新址開幕禮時就提
出，將積極推動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並要加緊
修訂涉及兩岸關係的法例。這就是為兩岸法治對
接和政治對話協商積極準備的最新例證。故筆者
期待亦相信，馬英九在未來四年內，在透過政治
對話深化兩岸政治互信方面會有所作為。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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